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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指导意见》

发表时间：2014-01-23　　　来源：新华社

　　新华社北京1月23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开展第二批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指导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

执行。

　　《关于开展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指导意见》全文如下。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第一批教育实践活动深入扎实开展，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第二批

教育实践活动从2014年1月开始，在省以下各级机关及其直属单位和基层组织开展。参

加单位主要是：市、县机关及其直属单位和企事业单位，乡镇、街道和村、社区，非

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和其他基层组织，未参加第一批教育实践活动的高等学

校、省属国有企业以及部分中央和国家机关、中管金融企业、中央企业的下属单位和

分支机构。

　　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涉及的单位和人员范围广、领域宽、数量大，与群众联系更

直接、更紧密，涉及的矛盾和问题具体复杂，群众期望值高，任务更加艰巨。搞好第

二批教育实践活动，对于巩固第一批教育实践活动成果，确保教育实践活动不断取得

实效、取信于民，以作风建设的新成效夯实党执政的群众基础，把全面深化改革各项



任务落到实处，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现就开展第二批

教育实践活动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一、把握总体要求

　　开展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要以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认真

贯彻《意见》确定的指导思想、目标要求和方法步骤，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

话精神，坚持“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

题，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等规定，与第一批

教育实践活动紧密衔接、上下联动，突出作风建设，贯彻整风精神，坚决反对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提高

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能力，使党员、干部思想认识进一步提高、作风进一步转

变，党群干群关系进一步密切，为民务实清廉形象进一步树立，基层基础进一步夯

实。

　　坚持以市、县领导机关、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为重点，突出抓好直接联系服务群

众的执法监管部门和窗口单位、服务行业的教育实践活动，注重抓好乡镇、街道和

村、社区等与群众联系密切的基层组织的教育实践活动，切实加强广大党员、干部马

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充分借鉴运用第一批教育实践活动成果和经验，主题不变、镜头不换，发扬认真

精神，坚持正面教育为主，坚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讲求实效，更加注重领导

带头、层层示范，更加注重聚焦“四风”、解决问题，更加注重敞开大门、群众参

与，更加注重分类指导、有序推进，更加注重上下协力、衔接带动，更加注重严格要

求、真督实导，确保教育实践活动不虚不空不偏，不走过场。

　　二、明确重点任务

　　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任务是抓住反对“四风”这个重点不放，集中解决

市、县领导机关、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四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对作风之弊、

行为之垢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同时，回应群众关切，维护群众利益，注

重解决实际问题，解决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把改进作风的要求真正落实到基层，真

正让群众受益。

　　着力解决“四风”突出问题。市、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重点解决政绩观不正

确，不敢担当，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换一任领导、变一套思路，有令不

行、有禁不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问题。市、县直属单位重点解决庸懒散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2571


